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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奉主耶穌聖名 

主 旨：針對原住民各族歲時祭儀之應對相關事宜，請知照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因應政府頒布：為尊重原住民族文化與傳統，並保障族人參與歲時祭儀的
權益，原民會已於 114 年 6 月 9 日正式公告，自 114 年 5 月 30 起，原住民
族歲時祭儀放假日為 3日。 

二、教會依信仰對信徒的指導： 

(一)依政府法令「歲時祭儀假」，尊重原住民文化及傳統，給予原住民申請
的國定假日，為各該原住民族勞工之法定休假日。 

(二)按聖經真理之教導：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負一軛。義和不義
有甚麼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甚麼相通呢？基督和彼列有甚麼相和呢？
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甚麼相干呢？神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同呢？因為我
們是永生神的殿，就如神曾說：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，在他們中間來
往；我要作他們的神；他們要作我的子民。又說：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
出來，與他們分別；不要沾不潔淨的物，我就收納你們。我要作你們的
父；你們要作我的兒女。這是全能的主說的。（林後六 14-18） 

(三)基於維繫純正信仰與分別為聖的原則下，本會信徒不主動申請歲時祭儀
假；並不出席、不參與祭典與相關活動。 

三、請全體教會，秉持聖經教導，遵行各項規定。保守信德，同心合意為此禱
告，求主施恩看顧保守。 

正本：全體教會、祈禱所、各區辦事處 

副本：總會負責人、總會各單位、全體傳道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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